

109雲林文化創意產業整合發展計畫
青年創新行動獎勵簡章

壹、辦理目的
有鑑於在雲林縣有許多為了自身理想奮鬥的創意工作者，雲林縣政府以獎勵的方式補助文創業者進行創新行動，其中創新行動的範圍包含：創新體驗、創新商品、服務空間等方案。

貳、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承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永續發展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參、報名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109年8月21日（星期五）止

肆、名額與金額
本年度甄選名額為正取2組、備取1組，由主辦單位決定是否增加獲補助組數或是否從缺。單一補助費用以新台幣3萬元為上限，補助費用金額全額以新台幣6萬元為上限。

伍、申請方式
（一）申請對象及資格：
· 對象：於雲林縣從事文化創意發展法第三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及第9款至第15款之文化創意產業(即指視覺藝術產業、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電影產業、廣播電視產業、出版產業、產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設計產業、數位內容產業、創意生活產業、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之藝術家或者業者。

（二）資格：
· 凡設籍中華民國之國民或依中華民國法令設立之公司組織或商業組織，不限個人或團體，皆可參賽。 
· 根據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積極資格之定義：20-40周歲之間即有資格報名。
· 同一件補助提案不得由不同單位重複報名。 
· 報名本補助之提案，為二人以上共同創作者，應共同列名為申請者，一人以上以團體資格申請者須過半數符合青年資格（例：團隊人數為五人，需至少三人符合20-40周歲之資格）。

（三）申請文件：
· 申請書（【附件一】），申請書內需包含申請團隊全員之身分證正面影本（僅證明申請團隊年紀為20-40周歲之間用）。
· 詳細計畫一式兩份，計畫內容須包含：計畫目標、創新行動介紹（若是以服務空間規畫為主體之計畫需付空間現況與概念圖）、執行規劃、行銷計畫、預期影響與效果等（格式如【附件二】）
· 青年文創作為輔助簡章甄選切結書（【附件三】）。
· 廠商電匯申請書（【附件四】）
· 可自行選擇是否附上加強說明之證明、文件或影音檔案等。以呈現作品優良的一面，加深評選印象，提高入選機會。

（四）結案所需項目：
· 創新商品開發有實物成果產出者，則至少繳交2件之成品提供本中心稽查與推廣用。
· 結案報告書電子檔案（格式請參考【附件五】）。
· 相關活動執行之照片記錄（照片需至少10張以上，檔案像素應不小於1 千萬畫素）。
· 執行過程相關影音紀錄影片長度至少三分鐘。
· 成果報告光碟一份（內容請參考【附件五】之成果審查相關附件）。


陸、補助項目與方法介紹
（一）補助項目：
· 創新體驗：開發新的創作、體驗、活動、創新想法以及相關配套措施及執行。
· 創新產品：開發新產品或是其周邊
· 服務空間：規劃服務空間並運用

（二）經費補助原則與方法：
· 補助費用金額全額以所有組別（正取2組）共新台幣6萬元為上限。單一提案最高補助金額上限為新台幣3萬元整，實際核定金額將依照提出申請之企劃內容進行評估與調整。
· 審查後核定金額將分期撥付，第一期款於審查通過後，憑據核播核定金額50%補助經費。
· 本案補助費用之期限為核定通過日起，第一期款撥付，餘下50%尾款將在成果報告資料繳交，經審查通過後，檢送領據或發票辦理撥付。
· 執行期限：核定後至109 年10 月30 日（星期五）止。成果必須配合本計劃11月認證典禮或成果展共同展出。
· 檢附匯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存摺帳戶名稱需與申請單位名稱相同。
· 核銷撥付款項對象為設籍中華民國之國民或依中華民國法令設立之公司組織或商業組織。
· 其他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召開會議。

柒、評比方式與審查標準
  （一）評比方式
· 將於申請截止期限後召開提案方案評比作業（審查及評比時間與相關事宜將另行通知）。
· 審查以總分法為排定名次之排序，擇優錄取。
· 本方案於109年10月30 日（星期五）繳交成果以玆成果審查。

（三）審查標準
本中心將邀集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委員會，依下列原則進行評比：
1.	創新性(40%)：組織願景與能力、合作模式、創新策略等。
2.	可執行性(30%)：完整度以及現況評估。
3.	方案發展之未來性(30%)：方案發展策略及行銷策略審查。


捌、執行步驟與流程
[bookmark: _GoBack]
流程與時間規劃：
	項目
	時間
	說明

	訊息發佈與宣傳
	109年8月11日 
	公布於雲林縣政府文化處網站與本活動網站。

	報名繳件
	109年8月11日 
	下載紙本簡章，填寫書面資料報名。

	收件截止
	109年8月21日 
	申請補助者以郵寄、或親送至承辦單位。

	審查
	109年8月下旬
	邀請評委進行書面資料審查

	結果公告
	109年8月下旬 
	公告通過名單於活動網站，主辦單位亦會致電通知。

	輔導執行與修改
	109年8月至10月底
	創新作為執行。中間若需要修改須配合主辦單位修改，至多三次修改，並且主辦單位將會派出人員訪視，訪視時間由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與受補助者討論後決定。

	繳交成果資料
	109年10月30日
	繳交成果資料

	文創計畫成果展
	109年11月下旬
	配合本計畫展出成果並協助活動。

	驗收與結案
	預計109年12月
	經由評審驗收後結案，並撥發剩餘50%補助款項。

	上述時間，以主辦單位網站與活動網站公布時間為主。



玖、資料繳交方式
（一）申請資料之繳交方式
請將報名表及作品介紹之電子檔email至linmin@gemail.yuntech.edu.tw，相關資料正本(【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附件四】)郵寄至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號（雲林科技大學 設創中心 雲林文創小組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申請單位名稱」及「109年度雲林縣文化創意產業整合發展計畫－青年創新提案」字樣。收件時間以郵戳為憑。

（二）結案資料之繳交方式
請將結案所需項目（詳情請見：伍、申請方式）與成果光碟（成果報告書電子檔、活動照片原始檔、執行過程相關影音紀錄）郵寄至6400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號（雲林科技大學 設創中心 雲林文創小組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申請單位名稱」及「109年度雲林縣文化創意產業整合發展計畫－青年創新結案」字樣。收件時間以郵戳為憑。

拾、聯絡訊息
(一)報名信箱：ccid.yunlin@gmail.com
(二)連絡電話：05-5342601#6052 雲林文創小組
(三)活動網址：雲林縣政府文化處（http://www.ylccb.gov.tw/）


【附件一】
青年創新行動獎勵簡章
	團隊名稱
	
	參與類別
	

	通訊地址
	

	負   責   人
	
	聯絡人/職稱
	

	聯絡電話/手機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網  址
（無可免填）
	

	團隊介紹
	


	團員介紹
（包含出生年）
	例：王小明（82年次）

	團隊經歷
	

	相關證照與資料
	（請提供影本為附件）
營利事業登記號，證號：
其他證號，證號：
身分證正面影本（僅為驗證身份用）


	此致
      雲林縣政府
公司名稱：                       （簽章、用印）

負 責 人：                       （簽章、用印）

中華民國109年  月  日




【附件二】計畫內容
※繳交申請書封面格式說明

109年雲林縣文化創意產業整合計畫
青年創新行動獎勵申請書
（粗體、標楷體、20 級字、置中）


個案計畫名稱（主題名稱）
（粗體、標楷體、20 級字、置中）


申請補助類別：
□一、創新體驗。
□二、創新產品。
□三、服務空間。



申請單位：（粗體、標楷體、16 級字、置中）
計畫主持人：（粗體、標楷體、16 級字、置中）

中 華 民 國 109年  月  日
（粗體、標楷體、16 級字、置中）

※繳交計畫報告書內文格式說明
1.標題：粗體、標楷體16 級字
2.內文：細體、標楷體12 級字
3.行距：固定行高
4.行高：20pt
5.字體：所有字體一律以標楷體方式撰寫
※繳交補助申請書內容說明（計畫內容至多以5頁為限）
1、 計畫名稱
請填寫計畫名稱
2、 計畫介紹
請介紹團隊投稿之創新概念，若是以服務空間規畫為主體之計畫需付空間現況與概念圖
3、 執行規劃
請介紹貴團隊該如何執行創新活動並付上預期進度表。
4、 行銷計畫
請介紹貴團隊將如何行銷由創新活動產生之成果。
5、 預期影響與效果
請分析此創新活動能為貴團隊帶來何種效益並對目標群眾帶來何種影響。
6、 執行經費
請以表格方式列出預估經費，以新台幣七萬元為限。
7、 補充與附錄
自由填寫。




【附件三】
青年創新行動獎勵簡章甄選切結書
	本計畫由雲林縣政府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執行「109年度雲林縣文化創意產業整合發展計畫」，自申請業者簽署同意後，視同願意遵守以下「配合事項」並完成執行：
一、申請業者之權利與義務，如下：
(一)權利
1.獲得青年創新作為補助費用新台幣3萬元上限之補助
2.獲青年創新作為補助之團隊或個人或店家，在未來雲林縣文創產業整合發展計畫中若有行銷宣傳之名額將會被優先宣傳。
(二)義務
1. 執行提案計畫書中所述內容，並於主辦單位裁定期限內完成結案。
2.執行計畫內容須配合審查單位修改，審查單位提出之修改次數不得超過三次。
3. 如有發現以下事項者，團隊將被取消本次資格。
    1）申請所填資料繳交資料有不實者。
    2）販賣之產品係仿冒抄襲，有違反他人智慧財產權等情事者。
　　3）同一參賽計畫報名其他計畫並已獲得補助者。
4.執行內容經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審查通過完成後即算驗收完成。
二、本案計畫應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核定之計畫執行，如有變更，應經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同意始得辦理；執行期間，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如經審查或實地訪視發現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核定計畫之內容不符，經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者，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得要求申請業者立即停止，並不支應所有補助費用。
三、執行期間，放棄執行、因故終止計畫執行，或經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撤銷本案，期間已發生之法律責任及費用，申請業者同意自行負擔。
四、申請業者同意參加雲林縣政府相關行銷推廣活動，如有違反，同意無條件繳還補助費。 
        此致      
                    雲林縣政府
公司名稱：                           （簽章） 
負責人：                             （簽章）
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109年　　月　　日



【附件四】： 廠商電匯申請書
本校已全面改由電匯付款，請提供後附資料表寄回或傳真：
地址：64002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3段123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出納組收
或傳真：(05)531-2167出納組聯絡電話：(05)534–2601分機243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廠商電匯申請書
本公司所有款項，請電匯下列帳號：               
	公司名稱
	                         
                ＊帳戶必須為公司帳戶
                                                                 否則會匯款失敗

	統一編號
	
	
	
	
	
	
	
	
	XXXXXXXXXXXXXXXXX

	公司mail
(匯款通知用)
	              （字跡請端正勿潦草）

	開戶銀行
	 □ 郵局 或 □          銀行              分行(務必填寫)

	銀行帳號
	
	
	
	
	
	
	
	
	
	
	
	
	
	


PS：帳號未足14碼者，請在右邊留空白
如有任何糾紛，本公司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填表聯絡人：                     　　　　  　     【請加蓋發票章】
公司電話：                     
地    址：□□□                        　　         
	1：本處請黏貼公司帳戶存摺封面影本存證。
     請勿提供個人帳戶，會導致匯款失敗，故無法受理建檔。
2：廠商入帳情況請以【統一編號】至本校行政單位→總務處→出納組→各項查詢→【經費付款&零用金查詢系統】網頁查詢，不另通知。
3：網頁上查無入帳資料時，表示款項核銷尚未送至本校出納組，請直接洽業務單位。
4：發票請交寄業務單位，勿送本校出納組。

	※申請人瞭解並同意提供上列資料俾便本校匯款、日後若欲刪除或異動帳號資料，請主動與我們聯繫。




【附件五】成果報告書格式
※繳交成果報告書封面格式說明


109年雲林縣文化創意產業整合計畫
青年創新行動獎勵成果報告書
（粗體、標楷體、20 級字、置中）


個案計畫名稱（主題名稱）
（粗體、標楷體、20 級字、置中）


申請補助類別：
□一、創新體驗。
□二、創新產品。
□三、服務空間。



申請單位：（粗體、標楷體、16 級字、置中）
計畫主持人：（粗體、標楷體、16 級字、置中）

中 華 民 國 109 年 月 日
（粗體、標楷體、16 級字、置中）

※繳交成果報告書內文格式說明
1.標題：粗體、標楷體16 級字
2.內文：細體、標楷體12 級字
3.行距：固定行高
4.行高：20pt
5.字體：所有字體一律以標楷體方式撰寫

※繳交成果報告書內容說明（頁數不限）

個案計畫名稱（粗體、標楷體16 級字）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指導或贊助單位：雲林縣政府、雲林縣文化處及○○○單位

1、 計畫目標（請具體陳述）（粗體、標楷體16 級字）
以簡短醒目用語說明本計畫欲達成之目標，目標必須具體明確並列出優先順序。（細體、標楷體12 級字）

2、 計畫內容（粗體、標楷體16 級字）
（細體、標楷體12 級字）

3、 執行策略及作法（粗體、標楷體16 級字）
（細體、標楷體12 級字）

4、 預期效益檢視（粗體、標楷體16 級字）
請說明執行成果、完成之工作項目成效，檢視預期效益與評估之績效指標之間的達成率，並具體敘明質化及量化效益成果（細體、標楷體12 級字）
5、 計畫紀錄（粗體、標楷體16 級字）
	計畫執行照片1




	計畫執行照片2





	執行日期：        執行地點： 
圖    說：
	執行日期：        執行地點： 
圖    說：

	計畫執行照片3




	計畫執行照片4





	執行日期：        執行地點： 
圖    說：
	執行日期：        執行地點： 
圖    說：

	計畫執行照片5




	計畫執行照片6





	執行日期：        執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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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請提供至少10張活動照片(佐證本方案核定補助項目、活動現場之辦理情形)。
2. 請務必填寫圖說等欄位。
3. 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欄位。

◎成果審查相關附件如下：
（一）成果報告書1份。（參照【附件六】成果報告書格式）
· 至少10張活動照片檔案像素應不小於1 千萬畫素。
· 文宣或其他活動資料及樣本等。
· 創新商品開發有實物成果產出者，則至少繳交2件之成品提供本中心稽查與推廣用。

（二）成果報告資料隨身碟：
· 成果報告書電子檔word和pdf各一。
· 活動照片原始檔(jpg檔) 至少20張與圖說，檔案像素應不小於1 千萬畫素。
· 執行過程相關影音紀錄：內容得以補充說明計畫執行過程為主，創新體驗組別需講解執行成果以及效果（或者是預期效果，對外之影響），創新產品需講解產品使用方式及帶來之效益，服務空間需附上空間施作前與改善後現況以及改善後影響。影片長度需為三分鐘。放入隨身碟之影片需為可播放之影音檔案,並須附上200字以內的文字說明。
· 文宣或其他活動資料及樣本等電子檔（jpg或pdf檔）


簡章公告


擬定甄選辦法


公告簡章


公開徵件


委派專家評審審核提案


與經營者討論創新概念之細項


執行與訪視


公告獲輔助之申請者


進行創新作為執行，主辦單位將會派出人員訪視，訪視時間由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與受補助者討論後決定


通過審查後擬先撥款補助經費之50%予被補助申請者


驗收與結案


完成經驗收無誤後，即結案並撥發剩餘50%補助款項。


執行過程中如經審議後評審老師認為內容需調整，受補助者需進行至多三次之調整


輔導與修改


成果展出


雲林縣之文化創意週展出成果並協助活動。






















